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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總醫院創傷小組
啟動機制與流程

外傷患者到達，
急診醫師初步處理

急診醫師決定啟動
創傷小組

參考參考 啟動標準：啟動標準：

1. 多重部位之外傷
2. 收縮血壓低於90 mmHg
3. 高處墜落的病患 (高於6公尺或2層樓)
4. 頭部或軀幹槍傷
5. 嚴重骨盆骨折
6. 意識不清的患者或昏迷指數低於13
7. 其他：依急診外科主治醫師專業判斷

及醫療需求(不需考量ISS) 

汀洲院區：救護車離開
後總機開始通知

總機群呼：總機群呼：
啟動創傷小組啟動創傷小組

創傷小組成員10分鐘內抵達
（急診護理員登記時間）

處理患者

死亡或穩定後住院：

回歸急診室
處置流程

需急診手術：

組長通知手術室使用OR-23
經99電梯直入

需入加護病房：

組長聯絡外科加護中心
之控床醫師預留床位
經99電梯直入

ATLS
創傷小組長決定會診相關科別

與影像檢查

依作業規定辦理後續流程

製作單位: 創傷醫學科 2008.04.01

當日組長抵達後，視需要
呼叫其他組員（神外，骨科，麻醉）


